
“研究生系统-学位版块-研究成果”填报说明 

整体流程： 

学生提交论文答辩申请且导师审核通过→学生在系统中提交“研究成果学生维护”→学院秘书审核。 

一、学院秘书权限 

1. 设置学生“研究成果”填报截止时间，需线下告知学生填报时间范围。 

2. 可导入白名单，以添加不在“论文答辩管理”中的学生。 

3. 数据导出，可导出学生填报、学院审核相关数据，供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审用。 

二、学生填报 

★仅填报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切勿提交申请学位不相关或不符合学位申请要求的研究成果及相关材料。 

★系统中审核结果不代表学位授予，学位授予以学院和学校网站公示为准。 

1. 如因往届生等情况无填报权限，请与学院秘书联系。 

2. 点击“+新建”填报，一项研究成果填报一条，可点击“+新建”填报多条。基本信息（灰色）不可更改

（学位论文题目除外），“*”为必填项，其他选填。  

“论文题目”也可填写专利项目名称、获奖项目名称等；“期刊名称”也可填写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奖励名称和级别等。“对应学位论文章节”填写不合要求视为成果和学位论文不相关。“论文全部作者”需按作

者顺序依次填写。 

3. 附加证明材料提交（文件类型 PDF）。 

（1）发表论文提交三个附件：封面、含本人发表信息的目录页、小论文全文。如需提交其他材料，可

与封面一起提交。 

（2）录用论文提交三个附件：收录证明、导师承诺书（导师签名）、小论文全文。其中收录证明如含

催款信息需同时提交付款证明。如需提交其他材料，可与收录证明一起提交。 

4. 学生填报提交后，在秘书审核之前都可以收回修改或删除。 

5. 学生提交后，需关注系统审核信息，如被审核退回为草稿状态，需及时修改、提交。有疑问及时与

学院秘书联系。 

6. 另外《学位申请表》一式两份，仍需提交纸质表格，具体提交时间按各学院要求。 

三、学院秘书审核 

1. 通过，符合学位申请条件选择通过，秘书也可依据学生提交附件证明材料对相关信息进行修改，再

选择通过。审核意见栏填写作者情况（如“第一”或“第二导师第一”）。审核通过后学生不能编辑。 

2. 不通过，不符合学位申请条件，选择不通过。审核意见栏填写不通过原因。审核不通过后学生不能

编辑。 

3. 退回，符合学位申请条件，但证明材料不符或者应学生要求，秘书可选择退回、待学生修改，审核

意见栏填写退回原因。审核退回后学生根据审核意见修改、提交。 

4. 审核通过或不通过后，学院秘书可在审核界面点击“收回”，重新审核。 

注：学院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结束后，提交《研究生学位审核建议授予名单》。 

表格《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审核》供学院参考使用，不需要提交研究生院。 


